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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管理

 2 月 23 日職安會辦理本所輻射防護管理組織輻射防護人員異動申請，4 月 16

日獲原能會同意備查。 

 3 月 25 日函文物管局，提報第 1 季「核能研究所核物料設施管制事項追蹤表」，

追蹤管制事項包括工程組 8 項、化工組 14 項、燃材組 1 項，4 月 11 日物管局

函復，原管制項目工程組 1-005 同意結案，其他各項目持續追蹤管制，另新增

4 項管制項目（化工組 2-022、2-023、2-024 與 2-025），並要求本所於 108 年

7 月 10 日前提報第 2 季「核能研究所核物料設施管制事項追蹤表」之辦理情

形。 

 3 月 26 日本所向桃園市政府環保局申請變更「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4 月

1 日接獲其電子郵件通知審核通過，本次變更原因如下： 

一、 因應本所新增之實驗室廢棄物產出類別，新增廢棄物代碼 D-0201（廢離

子交換樹脂）及 D-0202（廢樹脂，D-0201 除外）。 

二、 增加製程 850001（化學（農化）實驗作業程序）之廢棄物代碼 C-0119（其

他含有毒重金屬且超過溶出標準之混合廢棄物）的處理方法－焚化處理

及化學處理。 

 3 月 27 日陳報原能會「核能研究所 107 年輻射安全年報」，4 月 15 日獲原能

會同意備查。 

 3 月 29 日原能會來函告知，本年度將蒞所執行「非醫用第一、二類密封放射

性物質保安檢查」。4 月 10 日職安會以電子郵件通知相關單位（同位素組及保

物組），請其先行自我檢視第一、二類密封放射性物質保安情況，並於 4 月 26

日前填妥「第一、二類密封放射性物質保安自我檢查表」送職安會。5 月 2、

7 日職安會進行專案稽查，稽查報告傳會受稽單位並陳核，除保物組 1 項應改

善事項持續追蹤外，其餘均已改善完成。 

 4 月 2 日委託專業廠商（上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完成本所 108 年度「作業環

境監測」之上半年度監測作業，監測結果均符合法規標準，監測報告於 5 月 9

日發文各相關單位並公告於所內網頁。本案計有燃材組、化學組、同位素組、

物理組等 4 個單位提出有機溶劑及特定化學物質等 30 種之作業環境監測需

求，上半年監測共 65 點；另工程組、秘書室等 2 個單位提出辦公室二氧化碳

監測需求，上半年監測共 30 點。 

 4 月 8 日完成申報本所 108 年第 1 季「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用」申繳作業。 

 依據 107 年第 4 季職安委員會議紀錄第 3 點，4 月 23 日職安會召開「108 年

（廢）化學品管理宣導會」，與會人員包含化工組、燃材組、工程組、化學組、

保物組、同位素組、物理組、核儀組、秘書室等單位之職安小組負責人、工

安負責人、環安負責人及作業相關人員，總計 102 人，本次宣導會重點為一

般化學品管理與宣導，以及廢化學品清理事宜和廢化學品清單提報問題說

明，會議紀錄於 4 月 26 日陳核；共通性問題經統一彙整後於 5 月 28 日公告

在所內網頁。 



 2 

 4 月 25 日原能會來函重申關於「游離輻射工作人員體格及健康檢查」事宜之

議題，職安會已發函轉知相關單位關於委外承包商之輻射工作人員應注意事

項：（1）委外承包商若有屬輻射工作人員者，應要求雇主僱用輻射工作人員

時，實施體格檢查；對在職之輻射工作人員應實施定期健康檢查，以及需檢

查合格；（2）委外承包商輻射工作人員勞工體格（健康）之檢查機構應為勞

動部認可之醫療機構；（3）提醒委外承包商實施勞工特殊健康檢查後，應於

檢查次月 10 日前至「勞工健康保護管理報備資訊網」登錄辦理期程、作業類

別與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之醫療機構等內容。若違反相關規定，主管機

關可依「游離輻射防護法」及「職業安全衛生法」處以罰鍰。職安會已於第 2

季稽查時加強確認各單位之辦理情形。 

 4 月 26 日派員參加「第十六屆第四次游離輻射安全諮詢會」，議題內容為原能

會輻防處進行輻安重點工作推動報告。 

 4 月 26 日完成全所 108 年度上半年「自衛消防編組訓練」，包括 11 個單位（各

功能單位、秘書室、機械系統計畫）所屬 26 個館舍，各單位「自衛消防編組

訓練成果」、「自衛消防編組訓練腳本」及「簽到表」等電子檔均傳送職安會，

經彙整後於 5 月 2 日提報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第四救災救護大隊高平分隊獲同

意備查。 

  4 月 29~30 日及 5 月 2~3 日職安會委請專業訓練機構（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

協會）於所內辦理 6 項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暨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堆高機操作人員、第一種壓

力容器操作人員、鍋爐操作人員、急救人員），共計 256 人次參訓。 

 5 月 1 日函文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申請毒性化學物質三氧化二砷及氯苯之

核可文件展延。5 月 13 日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來函同意展延。 

 本年度本所有害事業廢棄物（廢棄物代碼：B-0299、B-0399、C-0124、C-0299、

C-0399）總計 2.334 公噸，由化學組統籌提出購案委外處理，5 月 9 日由專業

廠商負責清運至日友環保科技公司彰濱資源回收處理廠處理，職安會則完成

網路申報與確認「遞送三聯單」內容。 

 5 月 13 日原能會輻防處進行化學組「非密封放射性物質許可證（物字第

2100032 號）」停用現場檢查，5 月 17 日原能會來函同意停用期限至 110 年 5

月 17 日。 

 5 月 13 日原能會輻防處進行保物組「非密封放射性物質作業場所」（物字第

2100035 號）現場檢查，6 月 10 日輻防處來函要求 035 館 107 室若欲操作揮

發性放射性物質，應於作業前進行抽氣櫃效率驗證。6 月 17 日函復原能會，

說明目前未操作揮發性放射性物質，未來若欲操作會完成抽氣櫃效率驗證，

並另以電子郵件通知原能會。 

 5 月 13 日函文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申請毒性化學物質壬基酚聚乙氧基醇

之核可文件。5 月 27 日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來函同意核發。 

 5 月 16 日函文物管局，提送本所執行放射性物料設施年度防颱、防汛檢查之

「颱風前檢查紀錄及處理結果」，已獲物管局同意備查。 

 5 月 20~29 日執行 108 年第 2 季「安全衛生業務稽查」，本次稽查重點為各單

位職安自主管理文件紀錄、安全衛生設施、消防設備，以及上季稽查發現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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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改善辦理情形之追蹤複查等，共稽查 12 個單位（化學組、綜計組、同位素

組、化工組、物理組、核儀組、機械系統計畫、燃材組、工程組、核工組、

保物組、秘書室），針對不符規定事項，除部分需工程改善事項依其承諾完成

期程持續追蹤外，其餘應改善及建議事項均已改善完成。 

 5 月 21 日函文物管局回復「放射性物料安全諮詢會第六屆第一次會議紀錄」

中與本所業務有關決議事項之辦理情形，說明本所針對放射性廢棄物設施發

生異常事件及天然災害發生（地震）或發布警報時（颱風、豪大雨等）之即

時通報機制與相關防範措施；前述決議事項之辦理情形將列為下次物管局安

全諮詢會議之討論議題。 

 5 月 27~31 日執行 108 年上半年「本所所區環境輻射巡測」，結果均符合監測

區輻射劑量率標準之規定。 

 5 月 28~30 日執行 108 年第 2 季「放射性物料管理定期稽查」，共稽查 3 個單

位（化工組、工程組、燃材組），提列 1 項應改善事項及 9 項建議事項，各稽

查報告均已陳核，除化工組 015V 館之作業程序書承諾於 108 年 12 月底前修

改完成，以及工程組 074 館入口處地板之環氧樹脂塗層破損，規劃於 7 月底

前完成更新等二項改善持續追蹤外，其餘皆改善完成。 

 5 月 29 日陳報原能會「核能研究所 108 年第 1 季輻射安全季報」，6 月 20 日

獲原能會同意備查。 

 5 月 30 日~6 月 11 日執行 108 年第 2 季「輻射防護業務定期稽查」，共稽查 4

個單位（燃材組、工程組、同位素組、化工組）；職安會於稽查後會議與受稽

單位溝通並逐項說明稽查意見，稽查報告已陳核，稽查發現有缺失者均已改

善完成。 

  108 年度「全所消防安全設備檢測」已完成，5 月 31 日承作廠商向主管機關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第四救災救護大隊）申報本所「消防安全設備改善計畫

書」，並於 6 月 2 日受理，本所依改善計畫書於 1 個月內完成消防安全設備改

善（改善期限：108 年 7 月 2 日）。 

 6 月 5 日公告本所「各類意外事件緊急應變立即通報程序」（108 年 6 月修訂

版）。 

 6 月 6 日於職安會網頁設置預防熱傷害傳播專區，轉知衛生福利部預防熱傷害

衛教宣導單張、懶人包及專文等電子檔資料，請同仁參閱。 

  6 月 10 日函文桃園市政府環保局，說明 5 月 9 日本所委託青新環境工程公司

清運至日友環保科技公司彰濱資源回收廠處理之有害事業廢棄物（廢棄物代

碼：B-0299、B-0399、C-0124、C-0299、C-0399）一批，該廠雖逾處理期限

（30 天）未完成，但已取得經濟部同意將處理期限延長為 60 天，6 月 12 日

桃園市政府環保局復函收悉。經追蹤本案進度，處理廠已將該批廢棄物處理

完畢並完成申報。 

 配合職專醫師辦理 108 年度本所「母性健康保護」面談。依人事室提供資料

全所共面談 7 名同仁，上半年度已面談 5 人，評估於保護期間皆為風險等級

第一級管理。 

 本所實施勞工特殊健康檢查之相關資料，均依規定於檢查次月 10 日前至「勞

工健康保護管理報備資訊網」完成線上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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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公告修訂 

 環保署修正發布「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管理辦法」。

（108.4.12） 

 環保署修正發布「放流水標準」第 2 條、第 2 條之 1 條文。（108.4.29） 

 勞動部修正發布「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部分條文，除第 277-1 條自 109

年 1 月 1 日生效外，其餘修正條文自 108 年 4 月 30 日生效。（108.4.30） 

 環保署修正發布「水污染防治法事業分類及定義」公告事項第 1 項附件，除

另定生效日期者外，自即日生效。（108.5.01） 

 環保署 修正發布「淘汰二行程機車及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辦法」第 6 條、第 8

條條文。（108.5.01） 

 勞動部修正公布「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 條、第 6 條條文，並自 108 年 6 月

15 日施行。（108.5.15） 

 環保署訂定發布「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108.5.28） 

 原能會修正發布「輻射醫療曝露品質保證標準」第 13 條條文及第 4 條附表 1

至第 9 條附表 6。（108.5.30） 

 勞動部修正發布「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6 條及第 27 條檢查注意事項」第 3

點、第 4 點、第 6 點，並自 108 年 5 月 30 日生效。（108.5.30） 

 環保署訂定發布「公私場所應定期申報排放量之固定污染源」，自即日生效。

（108.6.11） 

 環保署修正發布「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量申報管理辦法」部

分條文。（108.6.11） 

 環保署修正發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108.6.19） 

 

活動訊息輯要 

 5 月 13 日至 7 月 12 日排定本（108）年度在職員工健康檢查，另協助專業支

援派遣人力因公提前健檢。請同仁依排定時間前往檢查。 

  5 月 27 日原能會公布「108 年第 1 次輻射防護專業測驗與輻射安全證書測驗

及格人員名單」。 

 5 月 31 日原能會公告 108 年度「放射性物料研究發展傑出貢獻獎」及「放射

性物料安全營運績優獎」甄選受理報名。 

 6 月 26 日及 7 月 3、10、17 日分四梯次辦理 108 年度本所定期輻射防護教育

訓練，請同仁依所屬單位提報之名冊準時參加前三梯次訓練，第四梯次為補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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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衛教宣導 

 配合國際『汞水俣公約』環保署預公告加強汞管理 

環保署因應聯合國「汞水俣公約」（Minamata Convention on Mercury）

規定含汞產品管制及淘汰期程，預告修正現行毒性化學物質汞管理規定，規

定國內汞產品禁限用，強化我國汞之管理。 

環保署表示，汞主要經由吸入或飲食等途徑進入人體，一旦進入人體即

難被排出，可能引起噁心、嘔吐及腹痛等症狀，長期累積甚至會對大腦、神

經系統及肝、腎、肺等器官造成損害，且汞具有不易分解及生物濃縮特性，

因此於民國 80年公告為第一類毒性化學物質，本次因應汞水俣公約規範，修

正其得使用用途及禁止運作事項，以減低國人暴露風險。  

環保署指出，聯合國汞水俣公約於西元 2017 年 8 月 16 日正式生效，並

規定生活中常見的鈕扣型電池、開關及繼電器、照明燈具、螢光燈、化粧品、

農藥相關產品及氣壓計、濕度計、壓力計、溫度計、血壓計等非電子測量儀

器等含汞產品，於西元 2020 年底禁止生產、進口或出口。（資料來源：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環保署修正發布「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管理辦法」 

為強化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排放管道連續自動監測設施（CEMS）監測管

理制度，環保署於 108 年 4 月 12 日修正發布「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連續自

動監測設施管理辦法」，新增數據採擷及處理系統（DAHS）封存與查核比對

機制，以及提高監測數據與紀錄文件等資料保存年限，俾使污染源管控及監

測管理制度更臻完善。 

 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 監測設施確認報告書應提報數據採擷及處理系統（DAHS）之訊號流向及

其需封存之相關程式規範，供環保主管機關查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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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監測設施之例行校正測試紀錄、原始數據等品保查核與使用紀錄等文件

資料，保存期限提高至 6 年。 

三、 規範公私場所進行監測設施與連線設施汰換、量測位置變更或拆除時，

其提報申請之文件及時間。 

四、 公私場所提報設置及連線相關申請文件資料時，應以網路傳輸方式提

報，並另定施行日期。 

五、 監測設施訊號採集誤差測試查核程序及性能規格值。 

六、 二氧化氮／一氧化氮轉化器效率測試程序及性能規格值，強化氮氧化物

監測數據之品質。 

七、 樣品傳輸管需設有加熱保溫措施，強化零點偏移及全幅偏移測試程序

等，並給予過渡期限。 

八、 新增部分行政管制納入處罰。（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保處） 

 

 

 

 

 

 

 廚餘處理新選擇 餿水變黑金 

熟廚餘作為養豬飼料為臺灣多年來的飼養文化與行為，環保署目前將推動

新一波廚餘處理的新選擇，讓民眾在家裡自己動手做環保，把家中的熟廚餘簡

單變堆肥（黑金）。 

環保署針對廚餘處理問題，已訂定短、中、長期廚餘妥善處理的分階段計

畫，短期由地方政府完成廚餘破碎、脫水及高速發酵設施，並與民間堆肥廠合

作，將破碎脫水後的廚餘作為動植物性肥份使用。而中長期加碼補助地方政府

設置生質能源廠及區域堆肥廠等大型設施，總補助金額超過新臺幣 10 億元。 

環保署提供民眾一種熟廚餘的新型態處理方式，只要將家中廚餘投入處理

機，一天的時間輕輕鬆鬆變堆肥。雖然會有小小的購買成本與電費負擔，但是

解決了廚餘臭味問題，提升居家環境品質，產生的堆肥還可以種植盆栽。（資料

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督察總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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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署公告「一次用塑膠吸管限制使用對象及實施方式」 

為減少一次用塑膠吸管之使用，環保署於 108 年 5 月 8 日公告「一次用

塑膠吸管限制使用對象及實施方式」，規定自 108 年 7 月 1 日起政府部門、學

校、百貨公司業及購物中心、連鎖速食店等 4 類對象，內食餐飲不得提供一

次用塑膠吸管，但取得「生物可分解塑膠」環保標章及工廠出廠已附有吸管

之商品，不在管制範圍。違反者第一次勸導，第二次起處新臺幣 1,200~6,000

元罰款。（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廢管處） 

 

 

 

 

 

 

 

 中鋼公司改善空品及資源循環作為

    中鋼公司已規劃自 107 年至 110 年間，投入 36.7 億元，投入約 36.7 億元，

辦理由 2 號燒結工場脫硫脫硝設備、轉爐工廠集塵設備更新、燒結礦自動化封

閉式建築物、1 號燒結增設脫硫設備等改善工作，預估每年硫氧化物減量約 2,112

公噸、氮氧化物減量約 925 公噸，粒狀污染物減量約 131 公噸。（資料來源：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廢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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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署預告修正「免洗餐具限制使用對象、實施方式及實施日期」草案 

為持續推廣並自備環保餐具、使用可重複清洗使用之餐具，環保署預告

修正「免洗餐具限制使用對象、實施方式及實施日期」草案，將授權地方主

管機關可因地制宜擴大內食用餐不得提供各類材質免洗餐具之限制使用對

象，並修正草案名稱為「免洗餐具限制使用對象及實施方式」，預計於正式公

告日起實施。（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廢管處） 

 垃圾處理技術師法歐盟 

    環保署於 5 月 7 日特別邀請歐洲商會及相關廠商展示新興處理設備及技

術，希望藉由技術媒合平臺，結合國內產業優勢，發展多元垃圾處理技術。出

席技術媒合平臺的廠商、各地方環保局及專家學者，總人數超過 150 人。現行

歐洲先進國家，利用多元廢棄物處理概念，採用垃圾分選前處理（機械分選，

Mechanical Treatment, MT）搭配焚化廠達到資源化與能源化之目的。垃圾經機

械分選回收資源物、剔除不適燃物外，亦可將垃圾粉碎達均質化，提升後續焚

化廠燃燒效率與灰渣品質，讓能源利用最佳化、處理能耗最小化、成本效益最

大化。（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督察總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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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5 月 28 日環保署訂定「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 

環保署為協助裁處機關就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義務行為人裁處罰鍰之額度計

算有所依循，俾符比例原則，訂定「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罰

鍰額度之計算係考量違反本法行為的污染程度、污染特性（如：1 年內違反相同

條款規定次數）及危害程度，在法定裁罰範圍內給予不同的罰鍰額度，違規情

節重大者，得以各該條最高罰鍰額度裁處，且行為人違法所得的利益超過法定

罰鍰最高額時，裁處機關得加重裁處。（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廢管處） 

 108 年全國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暨宜蘭縣災害防救聯合演習 

環保署與宜蘭縣政府於 108 年 5月 21日下午於經濟部龍德工業區共同舉辦

「108 年全國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暨宜蘭縣災害防救聯合演習」，本次演習動員中

央與地方 31 個單位，共計 38 輛車輛 180 餘人聯合參演。 

沈志修副署長及宜蘭縣林姿妙縣長在演習致詞時，期勉各級政府要健全災

害防救體制，整合與發揮政府及民間業者救災量能，落實減災、離災、避災整

備相關作為，才能減少人員傷害、財物損失。（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

化學物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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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保健知識 

 盛夏到！預防傷「心」國健署傳授「護心五招」 

時序入夏，天氣高溫炎熱，除了要預防中暑，更要預防突發心血管疾病。

由於夏天氣溫升高，人體血管擴張，血流量比平時增加，心臟負擔變大，再加

上夏天流汗，身體水分蒸發讓血液變得濃稠，容易出現冠狀動脈堵塞，嚴重時

會導致心肌梗塞，而脫水現象也會讓心跳加速，容易引發心律不整或心臟衰竭。

此外，缺乏規律運動、不健康飲食所引起的三高（高血壓、高血糖及高血脂）、

過重或肥胖、吸菸、嚼食檳榔及過量飲酒等問題，皆是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險

因子。國民健康署呼籲民眾，平時就應做好心臟血管預防保健，也千萬別以為

冬天才是心血管疾病的好發季節！ 

 盛夏高溫如何護心？ 

國民健康署提供「護心五招」: 

1. 健康飲食，適量多次飲水。 

飲食可多選用蔬菜、糙米、全穀雜糧、少油、少鹽，並減少高飽和

脂肪食物。烹調建議以蒸、煮、川燙代替油炸。多喝白開水來取代含糖飲

料，採少量分次慢慢喝。若醫師有囑咐需限制水分攝取的民眾，可詢問醫

師在天氣酷熱時，應喝多少水量為宜。 

2. 規律運動 

運動有紓解壓力、增進血液循環等益處，建議每週累積 150 分鐘的中

度身體活動，如快走、慢走、騎自行車及伸展操等運動，也可將運動融入

和家人一起做家事、陪小孩玩的過程中，例如：站著比坐著消耗卡路里高

達二倍。從每天運動 15 分鐘開始，再逐漸延長運動時間。戶外運動宜在

清晨或傍晚天氣較涼爽時進行，切忌避免於上午 10 點至下午 2 點烈日下

運動。 

3. 向菸說不 

不管是直接吸菸或被動吸入二手菸，都會增加血管傷害以及心臟病的

風險，國民健康署提供二代戒菸服務，使戒菸不再是難事。可撥打國民健

康署設置的免費戒菸諮詢專線 0800-636363，或洽各縣市衛生局、所接受

戒菸諮詢服務。 

4. 定期健檢 

定期進行身體檢查，了解自己的血糖、膽固醇、血壓及體重指標

（BMI），國民健康署提供 40 歲以上未滿 65 歲民眾每 3 年一次、65 歲以

上民眾每年 1 次的免費成人預防保健服務，民眾可善加利用，服務內容包

括 BMI、腰圍、血壓、血糖、血脂等心臟病重要危險因子的檢查。 

5. 三高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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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的源頭管理是三高控制（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已

有三高的民眾更應積極採行健康的生活型態，定期量血壓及血糖，遵照醫

師處方服藥並定期回診追蹤，切勿自行依症狀調整藥量或停藥。 

炎炎夏日除了要預防中暑外，有三高或心血管疾病的民眾，如果出現

胸悶、左前胸或上腹部有壓迫感、胸痛、呼吸困難、心悸、冒冷汗等症狀，

可能是心臟病徵兆，而男女症狀不同，女性常會出現噁心、手麻、背痛、

呼吸不順等，千萬不可掉以輕心，務必迅速離開高溫的環境、設法降低體

溫（如鬆脫衣物、用水擦拭身體或搧風等）、提供加少許鹽的冷開水或稀

釋的電解質飲料，並以最快的速度就醫。國民健康署再次提醒民眾，平時

做好三高控制及健康生活型態等個人健康自我管理，多一份當心，少一份

傷心。 

 自 108 年 6 月 1 日起，調整成人預防保健服務 提供年滿 40 至 60 歲原住民終

身一次肝炎篩檢服務 

B 型肝炎是國內感染人數最多的病毒性肝炎，其次為 C 型肝炎，兩者都是

造成國人慢性肝病與肝癌死亡的主要原因，而慢性肝病、肝硬化及肝癌每年造

成約 13,000 人死亡，肝癌更是高居癌症死因第二位。另依 105 年死因統計，發

現原住民的慢性肝病以及肝硬化死亡率為每 10 萬人口 66.9 人，高於全國的每

10 萬人口 20.1 人，且慢性肝病及肝癌死亡年齡中位數分別為 48 歲及 63 歲，也

較全國統計數據的 60 歲和 70 歲年輕許多，顯示慢性肝病以及肝硬化不僅衝擊

國人健康，對於原住民的健康影響更為重大。故國民健康署自 108 年 6 月 1 日

起，放寬原住民搭配成人預防保健服務接受 B、C 型肝炎篩檢之年齡由原民國

55 年次或以後出生且滿 45 歲調整為 40 至 60 歲，未來將視經費狀況，研議國人

調整之可行性。 

 縮小原民健康不平等，邁向 C 肝消除 

國民健康署於 100 年 8 月開始提供民國 55 年次或以後出生且滿 45 歲

之民眾，搭配成人預防保健服務終身接受 1 次 B、C 型肝炎篩檢服務。經諮

詢專家意見，在預算考量下，優先放寬年滿 40 至 60 歲具原住民身分的民

眾，可搭配成人預防保健服務，接受終身一次的 B、C 型肝炎篩檢服務，自

108 年 6 月 1 日起實施，希望藉由放寬原住民篩檢年齡限制，早期發現並提

供適當治療，避免演變為慢性肝病及肝硬化，逐步邁向消除 C 型肝炎之國

家目標。 

 全國 6 千家醫療院所，提供便利篩檢服務 

我國自 106 年開始提供 C 型肝炎口服新藥治療，12 週病毒量檢測結果

治療成功率達 97%，顯示 C 肝新藥治療成效良好。C 肝治療藥物費用過去

為民眾自費，106 年 1 月 24 日開始納入健保給付，且自 108 年元月起，C

肝口服新藥之健保給付條件不再設限，病人只要確認感染慢性 C 肝，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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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肝纖維化，均可成為給藥對象。因此，民眾如經 C 肝篩檢為陽性，應

盡快前往醫療院所就醫並依醫師評估建議接受治療，不僅能保障自身健康，

也是預防肝炎傳播的有效方法。 

大部分肝病的發生，並沒有明顯症狀，民眾發現時通常為時已晚，導

致治療效果不佳。因此，透過篩檢能夠早期發現、適當治療，方能有效阻

斷肝炎、肝硬化、肝癌三部曲。國民健康署提醒符合資格的原住民民眾把

握機會，善用此項篩檢服務，可攜帶戶口名簿至全國 6 千家提供成人預防

保健之醫療院所接受篩檢。醫療院所名單可至國民健康署網站查詢【連結

路徑：首頁＞健康主題＞預防保健之公費健檢＞成人預防保健＞提供服務

院所查詢，請於該頁面項目「8.預防保健」點選「成人預防保健」】，並請事

先向醫療院所洽詢服務時間及掛號費等事宜。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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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職災資訊分享及防災建議 

（資料轉摘自北市勞檢處勞動安全電子報） 

 【使用合梯從事金屬格柵天花板防塵包覆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 

106 年 12 月 3 日下午 4 時許，於臺北市北投區○街 1 段某營造地下 1 樓，

周罹災者進行金屬格柵天花板防塵包覆作業，周罹災者（未戴用安全帽）於 6

呎合梯（合梯兩梯腳未有硬質等金屬繫材扣牢）上欲踩往上一階時，因重心不穩

導致合梯傾倒，墜落至地面撞擊頭部，經緊急送往醫院急救後於同月 6日不治死亡。 

 災害預防對策： 

1. 雇主對於使用之合梯，梯腳與地面之角度應在 75 度以內，且兩梯腳間有金

屬等硬質繫材扣牢，腳部有防滑絕緣腳座套。 

2. 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應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

用。 

3.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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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口邊緣使用合梯從事石材維修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 

106 年 12 月 26 日於臺北市大同區承○路某營造工地，李罹災者負責該工程

石材之維修作業，當日下午李罹災者（未戴用安全帽）單獨 1 人至該工地車道上

方處進行石材磨光及填縫作業，李罹災者向該大樓警衛借一座約 7 呎合梯斜放置

在車道上方進行作業。約 15 時 21 分李罹災者自合梯上墜落至車道上（墜落高度

約 5.5 公尺），造成腦部受創，經通報 119 將傷者送往醫院治療，惟延至 107 年 1

月 9 日死亡。 

 災害預防對策： 

1. 雇主對於在高度在 2 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以架

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 

2. 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應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用。 

3. 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原事業單位

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

揮、監督及協調之工作。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三、工作場所之巡視。四、

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 

4.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

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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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事移動式起重機吊掛作業發生摔倒受傷災害】 

民國 108 年 5 月 12 日 9 時許。臺北市萬華區萬○路、雙○街口，○財工程

有限公司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工程施工，因吊車作業事業單位勞工（操作手）

不熟悉吊車操作方式，誤認主鉤操縱桿為副鉤操縱桿（當時主鉤鉤頭鉤掛為固定

狀態），致使主鉤捲揚鋼索往上拉緊，操作手於發現錯誤後，又誤踩主鉤捲揚剎

車（此時吊掛動作僅能往上，不能往下），導致主鉤因鋼索被固定而拉斷（1 端鉤

頭固定、1 端鋼索上捲），造成主鉤鋼索及吊鉤擺盪掉落；當時正於現場從事連續

壁鋼筋籠焊接作業之另一名朱姓勞工，因吊車操作手大喊要求躲避，當下立即往

旁跳開，造成身體多處擦挫傷瘀腫。罹災者經送往臺北市市立醫院和平院區治療

後無大礙。 

 災害預防對策： 

1. 雇主應對作業勞工施以從事適於各該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 

2. 雇主對於起重機具之作業，應指派專人指揮作業。 

 
 

 

勞工（操作手）不熟悉吊車操作方式，

導致主鉤鋼索過捲因而拉斷主鉤鉤頭

掉落，造成其他作業勞工因閃避而跌

倒受傷。 

主鉤捲揚鋼索因遭過捲，最終發生鋼索

斷裂，鉤頭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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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事鋼樑螺栓鎖固作業發生墜落致傷災害】 

108 年 5 月 3 日下午 5 時許，臺北市北投區立德路○號，久○工程有限公司

周罹災者於該址從事鋼構鋼樑螺栓鎖固作業時，因未將安全帶扣在身上的扣環確

實鎖固，導致扣環脫落而自鋼樑上墜落至地下 1 樓，墜落高度約 9 公尺，造成右

手腕骨折及顱內輕微出血，經送往馬偕醫院轉桃園署立醫院診治，並於 5 月 10

日返家休養。 

 災害預防對策： 

1. 對於在高度 2 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實使

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或採安全網等措施。（職業安全

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 條第 1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1 項）。 

2. 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

原事業單位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

人，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之工作。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三、工作場所

之巡視。（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1、2、3 款）。 

 

 

 

現場留下未鎖固之安全帶。 災害發生示意照片及安全帶使用注意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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